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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编号：临 2011-067 

 

长江精工钢结构长江精工钢结构长江精工钢结构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集团集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结果结果结果结果    

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误导性陈误导性陈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述或者重大遗漏述或者重大遗漏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2011年 12月 13日刊登的《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的公告》，长江

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精工钢构”）已将《长江精工

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

称“《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涉及的 606.6万份股票期权

统一行权，行权结果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如下： 

一一一一、、、、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主要内容及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主要内容及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主要内容及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主要内容及调整、、、、核查和实施情况核查和实施情况核查和实施情况核查和实施情况 

1、激励对象的范围 

精工钢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范围具体包括：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集团部门负责人及以上管理人员、控股子（分）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及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和业务骨干人员等有明确绩效考核指标的人员共计 112人，后

因 8 人所在公司被转让，2 人离职，1 人考核不合格，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确

定第一批股票期权可行权人数为 101人。 

2、激励方式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标的股票来源为精工钢构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3、股票期权数量 

2010年 12月 6 日，公司 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首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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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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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适应性修改，并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2、2010年 11月 1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0年度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2010年 12月 6日，公司 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首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3、2010年 12月 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0年度第十次临时会议通过

《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的议案》，确定 2010年 12月 10日为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权日； 

4、2011年 7月 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通过《关

于调整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将公司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数

量由 1,100万份调整为 1,650万份，行权价格调整为 6.73元； 

5、2011年 8月 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年度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激励对象符合第一批股票期权行权条件的议案》、《关于激励对象第

一批股票期权绩效考核情况的议案》； 

6、2011年 12月 1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年度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的议案》。 

上述内容均同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三三三三、、、、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行权数量和行权出资款验资情况行权数量和行权出资款验资情况行权数量和行权出资款验资情况行权数量和行权出资款验资情况 

1、激励对象和行权数量 

按照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

全部股票期权额度的 40%。首次授予 112位激励对象中有 8人因公司剥离建材业

务板块导致不符合本次股权激励对象的条件，2 人离职，1 人考核不合格取消第

一批股票期权行权资格，因上述原因共注销 129万股。因此确定第一批股票期权

可行权人数为 101人，可行权股票期权数为 606.6万股，行权价格为 6.73元/股。 

具体行权情况如下：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职务职务职务职务 
授予股票期权数授予股票期权数授予股票期权数授予股票期权数

量量量量（（（（万份万份万份万份）））） 

第一批可行权数第一批可行权数第一批可行权数第一批可行权数

量量量量（（（（万份万份万份万份）））） 

实际行权数量实际行权数量实际行权数量实际行权数量 

（（（（万股万股万股万股）））） 

方朝阳 董事长 60 24 24 

孙关富 董事、总裁 60 2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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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宝良 副总裁 52.5 21 21 

钱卫军 董事、副总裁 30 12 12 

裘建华 副总裁 30 12 12 

陈水福 副总裁 30 12 12 

陈国栋 副总裁兼总工 30 12 12 

严宏 副董事长 22.5 9 9 

沈月华 副总兼董事会秘书 22.5 9 9 

张小英 财务总监 12 4.8 4.8 

小计小计小计小计 - 349.5 139.8 139.8 

其他激励对象 - 1,171.5 466.8 466.8 

总计总计总计总计      1,521 606.6 606.6 

经核查，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此次行权前六个月内未买卖公司股票。 

2、行权出资款验资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1】第 13735号验资

报告，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的认购资金净额 4,082.418万元全部出资到位，其中股

本 606.60万元，资本公积 3,475.818万元。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长江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权后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不受上述比例和时间限制。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11年 12月 28日。 

五五五五、、、、行权后新增股份对公司最近一期每股收益的影响行权后新增股份对公司最近一期每股收益的影响行权后新增股份对公司最近一期每股收益的影响行权后新增股份对公司最近一期每股收益的影响 

根据公司 2011年三季度财务报告，按行权前股份数 58,050万股计算的基本

每股收益为 0.43元，按行权后股份数 58,656.6万股计算的基本每股收益为 0.43

元。行权新增股份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较小。 

六六六六、、、、本次行权募集资金的投向及管理本次行权募集资金的投向及管理本次行权募集资金的投向及管理本次行权募集资金的投向及管理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共募集资金 4,082.418万元，已存储于公司专用

账户，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七七七七、、、、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1】第 13735号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 12月 23日 



 

 

 
 
 
 
 

验资报告验资报告验资报告验资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1）第 13735号 

 

长江精工钢结构长江精工钢结构长江精工钢结构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集团集团集团））））股份有限股份有限股份有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贵公司”）截至 2011年 12月 12日止新增注册资本(股本)情

况。按照法律法规以及协议、章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合法、完

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全体股东及贵公司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发表审验意见。我们

的审验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2号——验资》进行

的。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公司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

的审验程序。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8,050.00万元，股本为人民币

58,050.00万元。根据贵公司 2011年 12月 1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度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向第一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606.60万股，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606.60万元，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8,656.60万元。经我们审验，截至 2011

年 12月 12日止，贵公司已收到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缴纳的新增注册资

本陆佰零陆万陆仟元整。全部以货币资金出资。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58,050.00

万元，股本人民币 58,050.00万元，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验，并于 2011年 4 月 19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11]第 12436号验资

报告。截至 2011年 12月 12日止，贵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58,656.60万元、累计股本人民币 58,656.60万元。 

 



 

 

 

 

 
本验资报告供贵公司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及股本变更登记及据以

向全体股东签发出资证明时使用，不应被视为是对贵公司验资报告日

后资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证。因使用不当造成的

后果，与执行本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本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一）：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附件（二）：注册资本及股本变更前后对照表 

附件（三）：验资事项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二二二二〇〇〇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附件（一）            

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截至 2011年 12月 12日 
被审验单位名称: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 人民币元  

新增注册资本的实际出资情况 

其中：实收资本 

其中:货币出资 股东名称 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货币 实物 知识产权 

土地使

用权 
其他 合计 

金额 

占新增注

册资本比

例 
金额 

占新增注

册资本比

例 

方朝阳 240,000.00 240,000.00     240,000.00 240,000.00 3.96% 240,000.00 3.96% 

孙关富 240,000.00 240,000.00     240,000.00 240,000.00 3.96% 240,000.00 3.96% 

楼宝良 210,000.00 210,000.00     210,000.00 210,000.00 3.46% 210,000.00 3.46% 

陈国栋 12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陈志江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1.48% 90,000.00 1.48% 

付晨波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1.48% 90,000.00 1.48% 

余晶 72,000.00 72,000.00     72,000.00 72,000.00 1.19% 72,000.00 1.19% 

汤浩军 72,000.00 72,000.00     72,000.00 72,000.00 1.19% 72,000.00 1.19% 

尹戈 72,000.00 72,000.00     72,000.00 72,000.00 1.19% 72,000.00 1.19% 

沈利江 72,000.00 72,000.00     72,000.00 72,000.00 1.19% 72,000.00 1.19% 

郑顺耿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0.99% 60,000.00 0.99% 60,000.00

 

 

 

  



 

 

吴建华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0.79% 48,000.00 0.79% 

朱邵宁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0.79% 48,000.00 0.79% 

刘代龙 48,000.00 48,000.00



 

 

王立千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0.79% 48,000.00 0.79% 

高国敏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0.79% 48,000.00 0.79% 

徐关江 48,000.00 48,000.00



 

 

段军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0.49% 30,000.00 0.49% 

汪鹏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0.49% 30,000.00 0.49% 

周璇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0.49% 30,000.00 0.49% 

徐丽君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0.49% 30,000.00 0.49% 

陈雷霖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0.49% 30,000.00 0.49% 

黄俊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0.49% 30,000.00 0.49% 

彭亮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0.49% 30,000.00 0.49% 

吴炜君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0.49% 30,000.00 0.49% 

陈宏文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0.49% 30,000.00 0.49% 

宋文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0.49% 30,000.00 0.49% 

张晓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0.49% 30,000.00 0.49% 

李晓波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0.49% 30,000.00 0.49% 

合计 



 

 

 
附件（二）            

            

注册资本及股本变更前后对照表注册资本及股本变更前后对照表注册资本及股本变更前后对照表注册资本及股本变更前后对照表    

截至 2011年 12月 12日 

被审验单位名称：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股东名称 

金额 出资比例 金额 出资比例 金额 
占注册资

本比例 

本次增加额 
金额 

占注册资本

比例 

有限售条

件股份 
  1,398,000.00 0.24%   1,398,000.00 1,398,000.00 0.24%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580,500,000.00 100.00% 585,168,000.00 99.76% 580,500,000.00 100.00% 4,668,000.00 585,168,000.00 99.76% 

合计 580,500,000.00 100.00% 586,566,000.00 100.00% 580,500,000.00 100.00% 6,066,000.00 586,566,000.00 100.00% 



 

 

附件（三）： 

 

验资事项说明验资事项说明验资事项说明验资事项说明 

 
一一一一、、、、基本情况基本情况基本情况基本情况：：：：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是经安徽省人民政府皖

府股字（1999）第 11号文批准，由六安手扶拖拉机厂作为主发起人，联合六安市精工齿轮

总厂、安徽强力新型模具总厂、六安市龙兴工业公司、河南省商城县通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等四家单位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于 1999年 6月 28日在安徽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依法注册登记。2002年 2 月 7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2]22号

《关于核准安徽长江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文件核准，于 2002年 5

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发行 4,0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发行后公司总

股本变更为 11,000.00万股，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11,000.00万元。 

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函[2003]375号《关于安徽长江农业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文件批准，贵公司原股东——六安手扶拖拉机厂

将其持有公司 6,788.832万股国家股中的 6,109.9488万股转让给浙江精工钢结构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现名称变更为浙江精工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2004年 3月 5日，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出具了证监函[2004]39号《关于浙江精工钢结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现名称变更

为浙江精工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长江股份”股票有关问题的函》。2004年 3

月 9日至 4月 7日，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浙江精工钢结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现

名称更名为浙江精工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履行了要约收购义务，预受要约股份数量：

1,781,730.00股。经贵公司 200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2004年 11月 29日在

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变更手续，并换领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中文名称由“安徽长江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住所由“六安市江淮路 28号”变更为“安徽省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

精工工业园”。 

根据贵公司 200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 2005年末股本为基数，用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

按照每 10股转增 5股，共计转增股本 5,500.00万股，贵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6,500.00

万元。根据贵公司 200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发

行字[2006]68号《关于核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

文件核准，贵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 6,5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本次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23,000.00万股，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23,000.00万元。2008年 6

月 20 日，公司实施了 200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0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方案》，以 2007年末总股本 23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税)，送 2 股，转增 3 股。本次方案实施后，公司的总股本由 230,000,000增加至





 

 

56 毛政良 2011-12-7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57 郑向阳 2011-12-8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58 潘韧坚 2011-12-8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59 李建洪 2011-12-8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60 郑伟芳 2011-12-7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61 周月芬 2011-12-7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62 黄开龙 2011-12-8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63 施建龙 2011-12-6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64 陈利萍 2011-12-8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65 王立千 2011-12-7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66 高国敏 2011-12-6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67 徐关江 2011-12-7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68 鄢余兵 2011-12-7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69 吴欢校 2011-12-7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70 孙建梅 2011-12-6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71 徐华国 2011-12-8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72 娄峰 2011-12-8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73 王俊 2011-12-6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74 杨照军 2011-12-7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75 于海辉 2011-12-5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76 范鹏涛 2011-12-12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77 陈国灿 2011-12-6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78 凌贤友 2011-12-9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79 夏华 2011-12-8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80 黄明 2011-12-5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81 邓铁 2011-12-7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82 车松岩 2011-12-7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83 周长海 2011-12-7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84 潘红晓 2011-12-7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85 徐炜 2011-12-7 323,040.00 48,000.00 275,040.00 

86 谢洪翔 2011-12-7 201,900.00 30,000.00 171,900.00 

87 孙勇 2011-12-5 201,900.00 30,000.00 171,900.00 

88 沈李强 2011-12-7 201,900.00 30,000.00 171,900.00 

89 何志涛 2011-12-7 201,900.00 30,000.00 171,900.00 

90 段军 2011-12-8 201,900.00 30,000.00 171,900.00 

91 汪鹏 2011-12-7 201,900.00 30,000.00 171,900.00 

92 周璇 2011-12-8 201,900.00 30,000.00 171,900.00 

93 徐丽君 2011-12-8 201,900.00 30,000.00 171,900.00 

94 陈雷霖 2011-12-8 201,900.00 30,000.00 171,900.00 

95 黄俊 2011-12-7 201,900.00 30,000.00 171,900.00 

96 彭亮 2011-12-6 201,900.00 30,000.00 171,900.00 

97 吴炜君 2011-12-6 201,900.00 30,000.00 171,900.00 

98 陈宏文 2011-12-5 201,900.00 30,000.00 171,900.00 



 

 

99 宋文 2011-12-7 201,900.00 30,000.00 171,900.00 

100 张晓 2011-12-8 201,900.00 30,000.00 171,900.00 

101 李晓波 2011-12-6 201,900.00 30,000.00 171,900.00 

  合计   40,824,180.00 6,066,000.00 34,758,180.00 

四四四四、、、、其他事项其他事项其他事项其他事项 

无无无无 

 


